
主动公开 佛教电〔2016〕25号

佛山市教育局关于举办 2016年佛山市教育

创客培养计划项目暨教育创客导师

培养项目培训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，市直属学校：

为配合我国“大众创业，万众创新”时代背景下所推动的创

新创客教育发展，进一步提升我市中小学教育装备的应用水平，

培养一支创新型师资队伍，鼓励更多师生把 STEAM教育和创客创

新教育理念应用到教学实践中，推广基于创造的学习，从而推动

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深入开展。为此，作为我市强师工程配套项目，

我局拟于今年 10月—12月对我市 150多名教师进行教育创客培

养计划二期项目培训（简称“创客班”）,对 50位创新师资进行

教育创客导师培养项目培训（简称“导师班”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周期及具体时间

创客班培训将对约 150名教师（详见佛教电[2016]19号）

进行为期 45 学时的创客创新教育的普及型培训，具体培训安排

为 2016年 10月 13、14、21、22、28、29日全天，11月 4日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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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参观考察，11月 19日上午结业。

导师班培训将对 50名创新教师（详见佛教电[2016]24号）

进行为期 63 学时的创新创客教育的进阶型培训，具体培训安排

为 2016年 10月 13、14、21、22、28、29，11月 5日全天，11

月 11、12、13日外出参观考察（深圳、江门），11月 19日上午

结业。

二、开班时间、地点及报告内容

（一）开班时间：2016年 10月 13日上午 9:00时(8:40时

签到,9时入场完毕)。

（二）开班地点：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基础实验楼报告厅（佛

山市禅城区江湾一路 18号）。

（三）开班仪式及主题报告。

1.开班仪式：市教育局领导讲话。

2.佛山市创新创客教育发展思路及任务部署。

3.主题报告：创客教育与 STEAM教育的顶层设计（教育部通

用技术课标组组长、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顾建军教授，博

士生导师）。

三、培训对象

（一）10月 13日上午开班仪式请市、区教育局电教站长（装

备中心负责人）、装备应用研究专干及创客创新教育负责人各 1

人参会。

（二）创客班培训对象为 2016年佛山市教育创客培养计划

培养对象（名单详见佛教电〔2016〕19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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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导师班培训对象为 2016年佛山市教育创客导师培养

对象（名单详见佛教电〔2016〕24号）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本次培训由佛山市教育局主办，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

文与教育学院承办，纳入继续教育学时。请各有关单位通知参会

人员准时参加培训，并以本通知为依据提前做好其它日期的相关

工作安排。

（二）参训人员需提供身份证件做好签到工作，具体培训课

程表随学员手册将在开班仪式上统一公布。

（三）本次培训创客班、导师班学费、资料费、工作餐费及

外出参观的食宿费由承办单位负责；导师班学员在佛山科学技术

学院连续培训期间，属于禅城区、桂城街道和佛山新城以外的学

员住宿费用根据规定可由承办单位负责，如需住宿的学员务必请

提前一天跟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会务组联系；创客班、导师班学员

来回交通等其它费用按规定回原单位报销。

培训班联系人：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，张冰兰，

办公电话：82771532，手机：18316970903；市教育局电教站，

杜伟洪，办公电话：83205030。

佛山市教育局

2016年 9月 29日


